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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工信法规〔2020〕40号

关于进一步促进福建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
装备示范应用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
为完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八部门《关于推进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实施方案（2018-2020年）》（闽工信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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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备〔2018〕14号），进一步促进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示

范应用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特制定如下补充措施：

一、进一步支持首台（套）研发创新。鼓励企业聚焦“卡

脖子”装备、短板装备、前沿装备关键技术研发，对符合国家

重点领域支持方向的首台（套）项目，在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

力、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等中央预算内有关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申报时，给予倾斜、重点推荐。将应用首台（套）纳入工程

研究中心评价系统，对应用首台（套）的单位给予加分奖励。

支持应用首台（套）的企业单位申报省级预算内战略性新兴产

业专项，重点推荐应用首台（套）的企业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

心。支持列入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企业申报科

技计划项目。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，推进

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、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分院

等重点工程建设。鼓励首台（套）研发企业应用质量管理体系

和六西格玛、实验设计等先进质量技术，提升设计开发水平，

确保首台（套）产品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科技厅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二、进一步加大首台（套）认定和示范应用。设立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和推广应用专项扶持资金。进一步加大首台

（套）产品认定力度，增强企业研发创新活力。建立首台（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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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应用奖励机制，对应用我省认定的国内或省内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的企业，给予不超过设备购买单价的15%补助，

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支持应用首台（套）产品的企业申报工

业和信息化、科技等专项资金补助。修改完善首台（套）认定

细则，进一步扩大认定范围，探索委托第三方评定机构开展认

定工作。依托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，通过设立首台（套）

专栏等形式，加强首台（套）政策宣传力度，为首台（套）政

策解读和认定工作提供服务。通过“知创中国”、“知创福

建”线上线下双平台，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推介首台（套）专

利技术，大力推动相关专利转化运用和运营，不断提升首台

（套）技术创新及产品中高质量核心专利的创新、保护水平。

（责任单位:省工信厅、财政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三、进一步健全招标投标制度和政府采购政策。对已经认

定的首台（套）产品，自认定之日起2年内视同已具备相应业

绩，供应商使用首台（套）产品参加应用综合评分法的有关招

标投标活动或者其他政府采购活动时，仅需提交相应首台（套）

产品认定证明材料后，则相应业绩分值直接为满分。设区市级

以上地方建设的招投标、政府采购等线上平台应当设立展示专

栏，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按规定认定的首台（套）产品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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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采购人从采购需求制定、评分标准设置等方面，落实鼓励采

购使用首台（套）产品政策。对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，代表

先进技术发展方向、首次投向市场、暂不具备市场竞争力、但

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产业带动作用，需要重点扶持的首台

（套）产品，实行政府首购制度，采购人可依法采用单一来源

采购方式开展采购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发改委、各

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）

四、建立首台（套）示范应用容错和考评机制。充分发挥

国有企业在使用首台（套）产品中的表率作用，按照鼓励创新、

鼓励尝试、宽容失败的原则，建立首台（套）产品示范应用容

错机制。对首台（套）项目研制应用过程中，属于大胆探索、

先行先试；由于不可抗力、难以预见等因素；经过科学决策、

民主决策程序等情形，经研究认定可以容错。将首台（套）研

制、示范应用情况等纳入国有企业业绩考核，对有研制、应用

首台（套）且符合要求的企业，在业绩考核中予以加分。对省

国资委所出资企业研制首台（套）获省工信厅认定并纳入推广

目录的予以加2分；当年有采购应用省工信厅推广目录中首台

（套）产品的予以加2分；研制、应用首台（套）的企业，获

得省工信厅补助资金视同企业当年业绩净利润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国资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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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

、

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省司法厅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3月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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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 年 3月 13 日印发


